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警察評議會職方  
向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提交的文件  

項目 V -《警察 (紀律 )規例》之法例修訂建議  
(二零一零年六月二十一日會議 )  

 
 
背景  

警 察 評 議 會 職 方 (警 評 會 職 方 )代 表 香 港 警 務 處 四 個 職 員 協
會，成員包括警員至總警司級人員。代表們不吝付出時間，監察當

局就《警察 (紀律 )規例》和《交通督導員 (紀律 )規例》制訂擬議修
訂條文的進度。  

警 評 會 職 方 相 信 ， 有 關 的 紀 律 規 例 對 警 隊 的 妥 善 管 理 和 運

作，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全體警務人員均認同和支持能提供有效

和公平恰當方式處理紀律事宜的規例、制度和程序。  

警隊上下人員普遍認為現在是時候勾劃出一些必需和實際的

修訂，以確保公平對待受紀律處分的人員，以及提高部門紀律制度

的效率。主控人員及日常需要處理紀律事宜的其他警察單位人員，

熟知有關的紀律制度，現已鑑別出一些為全體警務人員着想起見而

需要修改的地方。  

警評會職方於二零一零年五 月五日與公務員事務局 (鍾小玲
女士 )會面，坦誠討論有關《警察 (紀律 )規例》的法例修訂範疇。其
後我們接獲該局六月一日的回覆，獲悉該局有意繼續研究我們的建

議，並會在參考警隊管理層的意見後，於本年較後時間推出一套合

理和實際可行的《警察 (紀律 )規例》改善方案。  

檢討程序及建議  

警評會職方全力支持詳細檢討有關的紀律規例，以解決在最

近一次司法覆核中提出並裁定為違憲的問題，以及警隊全體人員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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認為對警察紀律制度日後的妥善運作十分必要的那些項目。  

我們認為，藉着今次進行《警察 (紀律 )規例》第 1 期檢討之際，
制訂能即時實際改善現行紀律程序的法例是正確的做法。警評會職

方的四個警察職員協會之間已取得共識，除了公務員事務局提出關

於法律辯護代表及研訊程序的書面、錄音或錄影記錄的可接受程度

等建議外，也支持警務處處長就有關紀律規例的四個重要環節所提

出的修訂建議。 [修訂《警察 (紀律 )規例》第 9(11 )、 9 (12 )、 19 (1 )
及 19 (2 )條和第 3C(5 )條，以及《交通督導員 (紀律 )規例》第 8(11 )
條，以恪守終審法院的判決。 ]  

職方支持警務處處長的建議：  

1 .  在《警察 (紀律 )規例》中加設一個機制，根據控罪的嚴
重性來區分有可能導致非離職處分和離職處分 (包括降級 )的
研訊程序；  

警評會職方的建議：在研訊程序開始時，設立一個直接的區

分機制，從而改善現時的紀律處分權限／制度，但亦容許在

適當的個案中，預早決定限於判處非離職處分。  

2 .  加入法律條文，准許－在當事人缺席下進行聆訊。  

警評會職方的建議：訂定與《公務人員（管理）命令》類似

的直接法定字眼，並在發給部門的指引中澄清  “缺席 ”  的情
況。  

3 .  處理“其行為刻意致使公共服務聲譽受損”罪行中，中

文上有所抵觸的問題。  

警評會職方的建議：合理調整英文與中文版本。在英文版中

加 入 “ l i ke ly” 的 字 眼 ， 成 為 “ Co n d u c t  l ik e ly  t o  b r i n g  t h e  
p u b l i c  s e r v i c e  i n t o  d i s r e p u t e”，而中文版本則是“其行為有
可能致使公共服務聲譽受損”。  

4 .  協調《警察 (紀律 )規例》第 I I 部和第 I I I 部的內容。  



未來路向  

我們明白公務員事務局將需要多些時間繼續與各有關方面進行

討論，以便製備一份合理和實用的建議。不過，我們有即時需要把

上述建議納入第 1期的修例建議中。我們相信公務員事務局、警隊
管理層、警評會職方及其他有關人士能夠訂出一套建議，以便真正

改善我們的紀律程序。  

希望你們支持我們在第 1期提出的建議，好讓我們能夠獲得一套
完備和平衡的修訂法例。同時，請注意，這些建議將於今年的稍後

時間提交事務委員會委員。  

緊接着第 1期，我們獲悉公務員事務局已經作出保證，表示有關
進一步考慮其他餘下事項或更大的改變，以便為各職級實施一個更

統一或一致的紀律制度等事宜，可能成為第 2期檢討的內容。  

 

警察評議會職方  
二零一零年六月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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